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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研究
曾文忠

  摘要: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曾规定于《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中,但是由于争议过大而在定稿

时被删除。为了解决合同僵局问题,立法者在《民法典》中完善了排除履行规则的规定。但是,排除履行规则不能

代替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情事变更规则不能代替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重大事由规则”也不能代替违约方合同

解除规则。应当从违约方违约原因是非恶意违约、继续履行合同的后果对违约方显失公平、守约方拒绝解约行为

的性质构成权利滥用三个方面确立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的适用条件。用排除履行规则解决合同僵局问题只是权

宜之计,建议时机成熟时在我国民法典修正案中增加对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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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民法典·合同编一审稿草案》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解
除权人不解除合同对对方明显不公平的,对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解除合同,但是不影响其承

担违约责任。”《民法典·合同编二审稿草案》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不行使解除权,构成滥用权利对对方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

对方的请求解除合同,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这是《民法典草案》一、二审稿规定的违约方合同解除规

则,是我国民法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草案一经公布,该规则就在民法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和激烈争议。赞

成者认为该规则旨在解决社会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合同僵局问题,是我国民法领域的重大创新性制度设计,在
我国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已得到司法实践中诸多法院和仲裁机构的大量裁判案例支持,其裁判也均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①,同时在合同僵局情形下通过赔偿损失、解除合同代替继续履行,也契合效率

原则②。反对者认为该规则要解决的合同僵局并不一定真实存在,即使存在,也可通过现行法中的情势变更

规则、继续履行排除规则等相应方案处理,不需要在《民法典》立法中创设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该规则与合

同严守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的道德性等不符,没有必要设立,我国合同法没有效率违约理论的容身之

处③。
在2019年12月26日的《民法典(草案)征求意见稿》和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正式颁布时,这一规

则被删除。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其原因在于:“有的专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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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这一规定的出发点在于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由于合同不能履行而导致的僵局问题,但规定违约方可以

申请解除合同,与严守合同的要求不符,建议删去。对个别合同僵局问题,可以考虑通过适用情势变更规则

或者其他途径解决。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删去该款规定。”
虽然《民法典》颁布时删除了该规则,该规则一时不能“登堂入室”,但是关于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的关注

和争论远未停止,还在继续进行中。《民法典》究竟是否应该规定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 如果不应该规定,理
由是否能够成立? 如果应该规定,又应如何规定? 本文力图回答这些问题。

确立一项新规则,首先应当考察该规则能够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其本身有无存在的必要。如果该规则并

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或者也并未确立什么指导思想,那么就没有设立和存在的价值,否则即使设立了也

毫无意义,徒费笔墨。其次,应当考察该规则能否被现行规则或另外的规则取代,即如果该规则所解决的问

题可以通过现行规则或制定另外更合理、更适宜的规则来解决的话,那么该规则也没有必要设立。为此,考
察和研究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问题,需要考察和研究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能够解决的实际问题和这些实际

问题能否被现行规则或者更合适的其他规则所取代。
二 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已在司法实践中先行

违约方合同解除判例最先出现在著名的2004年“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①。在该案

中,新宇公司作为违约方,以情事变更为由诉请解除合同,冯玉梅作为守约方不同意解除合同而是要求继续

履行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双方通过签订合同希望达到的营利目的无法实现,从平衡双方当前利益受损情况

和今后长远利益出发,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判决解除合同,同时判决新宇公司返还冯玉梅的价款并赔

偿损失。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项规定的“履行费用过高”,继续履行合同新宇公

司履行费用过高且也达不到冯玉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目的,因而维持了原判。该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作

为案例登载在2006年第6期公报上。此后,全国法院在相应的案件中援引和遵循了该案例。有学者从北大

法宝、无讼、阿尔法案例数据库检索违约方解除合同案例,共有598篇有效案例,其中裁判支持违约方解除合

同的案件有385篇②。笔者在无讼案例数据库中搜索违约方解除合同案例,搜到334个有效案例,其中近

240个案例法院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同时在一些法院未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案件中,也没有类似新宇公

司诉冯玉梅案中的形成合同僵局和履行费用过高等问题。有学者举出案例认为一些人民法院明确认为只有

守约方才能行使法定解除权,这些案例包括(2014)昆民一终字第848号、(2016)鄂01民终6178号③。但是

据笔者在裁判文书网中以该两案案号为关键词检索该两起案件结果显示,在该两案中法院并未针对违约方

在符合特定条件下解除合同的问题表达意见,只是一般性地阐述合同严守原则,而对于合同严守原则毋庸置

疑显然是处理合同纠纷案件的常态,违约方解除合同只是特定情形下的例外,同时该两案也不涉及有关合同

僵局中的违约方解除合同问题。可见一些学者名为进行实证研究,但是对一些实证案例掺杂了主观偏见因

素。
此外,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关于违约方合同解除的情况在关键事实、裁判理由、判决结果等方面存

在高度类似的类案,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四十八条规定,在同时满足违

约方系非恶意违约、继续履行合同对违约方而言显失公平、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条件

下,如果违约方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三 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的适用条件

(一)合同僵局的出现是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适用的现实需要

合同僵局是指在合同关系中,一方因为经济形势或经营情况等发生变化的原因,致使不能履行合同,需
要解除合同,另一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拒绝解除合同,从而导致当事人出现互不相让的僵持局面。

合同僵局问题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其本质上是当事人根据《合同法》规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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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博弈和行为对抗,表现为违约方有正当理由要求解除合同,但根据《合同法》规定没有权利解除合同,
非违约方有权利解除合同,但其不行使合同解除权,而是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形成双方互不相让的

僵持局面。这种合同僵持局面对双方当事人乃至社会的利益都造成了损害和耗费,是一种“双输”或“多输”
博弈,法律应当对此类问题确立明确的解决规则,以破解、处理合同僵局问题。但是,现行法律确实没有针对

此类问题规定明确的解决规则。因而,只能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以判例的形式确立解决规则。
(二)非恶意违约是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适用的前提条件

在合同僵局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违约方虽然违反了合同约定,但是并非恶意违约。所谓非恶意违约是

指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基于经营状况、履行能力等客观因素的变化而违反合同。也就是说,非
恶意违约中的违约方违约具有非故意性、非主观性的特点。恶意违约则恰恰相反,是指违约方基于其主观上

追求更大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的原因而故意违约,比如房屋买卖合同中的卖方在房价上涨的情况下基于获

得更大利益的原因而故意违约。如果是恶意违约,则应当依法根据非违约方的请求继续履行合同,不存在合

同僵局的问题。
(三)显失公平是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适用的法律依据

显失公平是指双方的利益经衡量处于显著失衡的状态。通常违约方在合同关系中应当继续履行合同,
但是在上述合同僵局中,一方当事人由于经济形势或经营状况恶化,发生持续亏损,如果强行要求其继续履

行合同,意味着强行让其损失继续扩大。这样就违反了《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一条

规定的减损规则,也减少了社会整体效益,迫使其为了履行这份合同而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对价,在守约方有

替代性措施而不选择的情况下,对违约方显失公平。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一条规定的减损规则,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当

事人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请)求赔

偿。法律规定减损规则,目的在于通过设定减损义务,促使受害方积极采取措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增进社

会整体效益①。在此情况下,法律规定非违约方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适当措施”应当是指非违约方可以

选择的替代性措施。合同僵局中的适当措施应当是守约方解除这一合同关系,另寻他方建立合适的新的合

同关系,多方相宜,也增进了社会整体效益,而不是守约方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的“继续履行合同”。如果

在违约方因客观原因非故意违约后,当事人诉至人民法院,违约方请求解除合同,非违约方请求继续履行合

同,人民法院如果机械地遵守“合同严守原则”,判令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则将会导致违约方损失继续扩大,
违反了减损规则,对违约方显失公平,也对社会整体效益造成损害。

当然,在适用法律时,判断这里的显失公平应当结合《民法通则》第七条、《民法典》第七条规定的“秉持诚

实,恪守承诺”的诚信原则适用,只有在违约方没有违反诚信原则的前提下才能适用,否则将导致恶意违约方

以此为由恣意违约。
(四)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构成权利滥用是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适用的重要情形

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在这类合同僵局违约方违约的情况下,根据法律的规定,守约方有

权选择解除合同、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或者请求继续履行合同。但是,如果选择继续履行合同与选择解除

合同、要求赔偿损失相比较,继续履行合同将会给对方造成更大损失,而对自己并无利益甚至对自己也会造

成损害的情况下,依然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就构成权利滥用。在此情况下,守约方要求解除合同、违约

方赔偿损失,或者请求继续履行合同是守约方的民事权利,违约方避免己方的更大损失是其一项合法权益,
这项合法权益是受到《合同法》和《民法典》的减损规则所确定和保护的。但是,任何权利均不绝对,任何权利

均有边界,不应无限度地行使。守约方在行使自身权利的同时,不应该损害违约方的合法权益,而应当选择

行使不会给对方造成更大损失、损害对方合法权益的方式来行使权利,也就是说,此时守约方应当选择的是

解除合同、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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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分析守约方主张继续履行合同的后果是否构成权利滥用。行使权利有多种选

择,没有正当理由而选择最有害于他人的一种,是滥用权利①。对于滥用权利的行为,法律不应当支持。
同时符合上述四种情形的实际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孤例,因此有必要确立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为解

决这类问题提供依据。
四 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具有不可替代属性

(一)情事变更规则不能代替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

有学者认为,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从其所追求的目的来看,可以考虑借助于情事变更规则实现”②,主
张“扩张其情事变更规定覆盖面,将争议问题利用情事变更规则予以消解”③。所谓情事变更规则,根据《民
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的规定,是指在合同成立以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

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则该方当事人可以请求对方协

商变更,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但是,情事变更规则与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所解决的实际问题存在根本区别,不能用情事变更规则代替

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
第一,二者的适用条件不同。情事变更规则适用的条件是:合同成立以后其基础条件发生了订立合同时

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所谓合同的基础条件是指与合同订立基础相关的客观情况,如社

会环境、经济危机、政府政策、法律、政府行政行为、不可抗力④。学者普遍认为,我国法上的“情事”限于合同

的客观基础,与当事人主观状态无关。司法实践中法院适用情事变更规则也极为谨慎。因此,与违约方合同

解除规则所解决的实际问题完全不同。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都是由于当事人自身主观

因素导致的,而且是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在此情况下,不应适用情事变更规则解决这些问题。
以“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为例,新宇公司没有履行合同并非由于社会环境、经济危机、

政府政策、法律、政府行政行为、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而是由于其自身的经营不善导致购买商铺的小业主无

法继续在其开发的时代广场内正常经营。新宇公司作为原告主张情事变更而解除合同,但是法院认为并不

符合情事变更的条件,因而并未适用情事变更规则,而是以“履行费用过高”为由判决解除合同。
可见,情事变更规则与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二者适用条件完全不同。
第二,二者的法律后果不同。从法律规定来看,在情事变更规则的法律后果中,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

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双方均不存在违约行为,也就不涉及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理

论上认为,如果一方因合同解除遭受损害,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判令另一方进行合理补偿,如果双方均遭

受损害,法院应当判令损失较小的一方对损失较大的一方给予补偿。但是这种补偿并非损害赔偿,而是根据

公平原则对情势变更的风险予以合理分配,属于损失的分担或补偿⑤。而在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所解决的

实际问题中,由于存在一方的违约行为,因此合同解除不会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违约方固然可以请求解除

合同,但不能免除违约责任。而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作出的众多司法判例也均判决了违约方承担违约责

任。
(二)排除履行规则不能代替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规定“履行费用过高”的排除履行规则规定,如果对于非金钱债务,债务的标的或

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履行费用过高则可以排除履行、不再履行。该条在《合
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明确规定:“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

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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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若斯兰《权利相对论》,王伯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韩世远《合同法的现代化:为何及如何》,《法治研究》2019年第6期,第24页。
韩世远《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违约方解除抑或重大事由解除》,《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第124页。
曹守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之情事变更问题的理解与适用》,《法律适用》2009年第8期,
第45页;韩强《情势变更原则的类型化研究》,《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63-67页。
韩世远《不可抗力、情事变更与合同解除》,《法律适用》2014年第11期,第65页。



任的承担。”这样,《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就形成完整的“排除履行规则”,解决了原《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

定只是涉及不再履行、没有涉及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即解除合同的问题。这样的规定是有学者鉴于学界

对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争议很大的情况下而建议采取的替代性办法①。笔者同意该意见。但是,笔者认为

这始终是权宜之计,非长久之策,《民法典》最终应当旗帜鲜明地确立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排除履行规则不

能代替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

1.排除履行规则没有规定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确定的违约方违约原因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规定的排除履行规则只是规定在非金钱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

用过高的情况下可以排除履行和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没有规定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确定的违约方

违约原因。
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确定的违约方违约原因是非恶意违约,即非故意违约,是基于经营不善、商业风险

等原因而违约。如果违约方是基于追求更大利益的“理性违约”、“效率性违约”,即属于恶意违约,就不能适

用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这是适用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的前提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

会议纪要》第四十八条也明确规定,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的条件之一就是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

2.排除履行规则没有规定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确定的守约方拒绝解约行为性质

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确定的守约方拒绝解约原因是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构成权利滥用,即守约方本可

以选择对相对方损害更小、对自己往往也损害更小的方式行使权利,却选择了对相对方损害更大、对自己往

往也损害更大的方式行使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结合其他情形,应当给予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的权利。也就

是说,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构成权利滥用是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需要规定的重要情形。
但是,排除履行规则只是规定在非金钱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的情况下可以排

除履行和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没有规定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确定的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的后果,是守约

方拒绝解约构成权利滥用。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法院在适用排除履行规则时,有可能在守约方拒绝解约没

有构成权利滥用的情况下,即守约方拒绝解约是合理行使权利的情况下,依然以“履行费用”过高为由,解除

了合同。这并不符合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所确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对于守约方而言是极不公平的。
综上可见,由于排除履行规则没有规定违约方违约原因是非恶意违约和守约方拒绝解约性质是构成权

利滥用,该规则仅是在结果意义上规定“履行费用过高”就可诉请法院或仲裁机构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不
能构建起系统、全面、明确的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体系。这导致法院在适用该规则时没有系统、全面、明确的

法律依据,要公平合理地处理案件,还需要依据《九民纪要》和司法判例来处理案件,因而仅能暂时性地代替

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从长远来看,不能代替在《民法典》中确立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
(三)重大事由解除合同规则不能代替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

有学者认为可以引入德国法上的“重大事由解除合同规则”来解决这类合同僵局问题,并建议《民法典》
第五百六十三条之二规定:“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并衡量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持该合同关系到约定存续期限

届满,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无期待可能性的,属于存在重大事由。”②即其认为重大事由的关键在于“维护该

合同关系到约定存续期限届满”,“对当事人无期待可能性”,简言之就是“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已不可能”。
那么,如果“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已不可能”就属于存在重大事由,意即只需“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已不可

能”,就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解除合同。
如果这样,就会产生以下问题。
第一,如何判断“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已不可能”或“无期待可能性”呢? 这本身是一个似是而非、含混模

糊的概念。其并未明确继续履行合同到底是相对不可能还是绝对不可能。当然不应该是绝对不可能,因为

如果出现继续履行合同绝对不可能的事由了,比如当事人去世、合同标的物毁灭等极端情况,自然没有讨论

的必要,合同当然无法继续履行。所以这里的合同继续履行不应该是绝对不可能,应指相对不可能,但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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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从表面上看却包括了绝对不可能在内,并未指出这里的不可能,或者说这里的无期待可能性应该是指相

对无期待可能性。这就导致其用语模糊、似是而非。但是,即使经过分析,判断出这里所谈的“无期待可能

性”是指“相对无期待可能性”,也无法明确究竟什么情况是属于“相对无期待可能性”、什么叫作“相对无期待

可能性”。是当事人不愿意履行合同就叫作“相对无期待可能性”,还是当事人履行合同成本或代价过高叫作

“相对无期待可能性”? 由于其含义无法确定,根本无法用于指导司法实践。
第二,“继续履行合同无期待可能性”是否是指事实上不可能或法律上不可能呢? 如果是指事实上不可

能或法律上不可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的排除履行规则已经明确规定是属于排除履行的情形,根本没有

必要重复规定。如果不是,那么又是什么不可能、什么无期待可能性? 对其含义根本无法准确定义。
第三,是否仅需满足“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无期待可能性”就可诉请解除合同呢? 难道不需要其他条件

吗? 如果这样就意味着只要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无期待可能性”,当事人就可以诉请解除合同? 难道就

不需要考量其“无期待可能性”是否恶意造就? 守约方拒绝解约是否属于权利滥用? 如果《民法典》确立了这

样的规则,合同严守原则将被置于何地?
五 结语

根据前面对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所解决的实际问题探讨,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

会议纪要》第四十八条对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的规定,可以确定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需要规定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规定违约方解约原因是违约方非恶意违约。《民法典·合同编二审稿草案》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三款

没有规定违约方是非恶意违约这一条件,可能导致在违约方恶意违约的情形下也适用这一规则,是不应该

的,应当纠正。二是规定在继续履行合同导致的后果方面,是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显失公平

本身是民法的一项制度,判断并不难。三是规定守约方拒绝解约的性质是构成权利滥用而不是违反诚实信

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是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

诚实信用原则,这是有待商榷的。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民法典》第七条的规定是指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意即

应当实事求是和信守诺言,不作虚假陈述,不违背诺言。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履
行对自己的承诺,守约方自身没有作出虚假陈述,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怎么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了呢? 守

约方有权利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也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没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是行使

自己的权利、主张继续履行合同损害了对方的合法权益且对自己利益也造成了损害,从而构成了权利滥用。
综上,建议今后的《民法典》修正时,明确规定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该规则具体规定如下:“在当事人一

方非恶意违约的情形下,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不行使解除权构成权利滥

用,继续履行合同对对方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对方的请求解除合同,但是不影响违

约责任的承担。”
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是一项全新的制度设计,但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根植于司法实践的深厚土壤,来自

最高人民法院总结、提炼十余年的司法实践经验,致力于解决合同僵局问题。《民法典》如果确立了这一规

则,将会为公平公正地解决这类问题提供有效规则指引。现阶段,由于学界对这一规则的争议太大,《民法

典》立法采取折衷的办法,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完善了“排除履行规则”,也可以在一段时期内为解决合

同僵局问题提供规范指引。但是如前所述,排除履行规则并不能代替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为此,笔者建

议,时机成熟时,在我国《民法典》修正案中增加对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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